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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五五五五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一一一一學期學期學期學期臨時臨時臨時臨時研究發展會議研究發展會議研究發展會議研究發展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時    間：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時 

貳、地    點：圖書館六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 持 人：薛研發長富盛                             紀錄：李玉玲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宣布開會：(出席委員已達會議代表半數(18 人)以上)會議開始 

陸、主席致詞：略。 

柒、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新進教師儀器設備經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  明：檢附法規修訂條文對照表。 

辦    法：臨時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臨時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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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儀器設備儀器設備儀器設備儀器設備經費補助辦法經費補助辦法經費補助辦法經費補助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國立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教學及研究教學及研究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辦法經費補助辦法經費補助辦法經費補助辦法     
94.3.25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訂定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訂    條    文 說    明 

一、本校為補助編制內專任新進教師籌建教學與研究能量，特訂定本辦法。 

 

一、本校為補助新進教師籌建教學與研究能量，特訂定本辦法。 

 

明定補助對象 

二、本辦法所稱新進教師係指本校新聘到校一年內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 二、本辦法所稱新進教師係指本校新聘到校一年內之教師。 明定補助對象  

三、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本校編列之專案經費。 三、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本校編列之專案經費。  

四、補助項目以支援教師從事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圖書與電子資源及業務費為限。

申請人應提出精簡計畫書（十頁以內，內容須包含計畫名稱、摘要、背景說明、具體目

標、實施方法、預期成果、預算經費），並檢附國科會格式之個人資料表乙份。新進教師

申請本經費以一次為限，若獲得補助，則不得於同一年度內申請本校其他儀器、圖書與

電子資源配合款補助。 

四、補助項目以支援教師從事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圖書與電子資源為限。申請人應

提出精簡計畫書（十頁以內，內容須包含計畫名稱、摘要、背景說明、具體目標、實施

方法、預期成果、預算經費），並檢附國科會格式之個人資料表乙份。若獲得補助，則

不得於同一年度內申請本校其他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補助。 

增列補助項目，

並明定每位新進

教師申請本經費

以 1 次為限 

五、申請人於提出申請補助時，應明列到職日起其所屬單位、上級單位及校外單位之各項補

助款。本辦法補助金額最高以三十萬元為原則，但研究表現傑出者得不受此限。 

五、申請人於提出補助申請時，應明列其餘單位（申請單位及其上級單位）之配合補助款。

補助金額最高以三十萬元為原則，但研究表現傑出者得不受此限。 

申請人應明列到

職日起於校內、

校外所獲各項補

助款 

六、申請案應向研發處提出，審查小組之成員由研發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研發處

學術發展組組長列席。審查會議由研發長召集，須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審查小組成員若不克親自出席時，可委託代理人行使權利義務，代理人應以本校副教授

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  

六、申請案應向研發處提出，審查小組之成員由研發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研發處

學術發展組組長列席。審查會議由研發長召集，須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審查小組成員若不克親自出席時，可委託代理人行使權利義務，代理人應以本校副教授

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  

 

七、經費之報銷，按學校之會計程序辦理；其一切作業不得抵觸會計預算、審計等相關法規。 七、經費之報銷，按學校之會計程序辦理；其一切作業不得抵觸會計預算、審計等相關法規。  

八、補助款使用後如有標餘款，由各獲補助者於標餘款額度內使用，惟應用於同性質經費且

與教學、研究相關之項目。 

八、補助款使用後如有標餘款，研發處優先收回，再列入本專案經費。 標餘款改由獲補

助者繼續使用  

九、本辦法經研發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九、本辦法經研發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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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申請表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申請表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申請表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到職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一一一一、、、、    申請補助總經費申請補助總經費申請補助總經費申請補助總經費：：：：                                            

(本辦法最高補助金額以 30 萬元原則，若填寫超過 30 萬元則以 30 萬元計算)            

二、 申請補助項目申請補助項目申請補助項目申請補助項目：：：：(本欄位請依需求調整，並請詳實填寫) 

1.設備費：(以儀器與圖書為限，每項設備請檢附
a
三張估價單，若為中信局共同採

購案則檢附相關資料) 

(1)名稱：                經費：              （元） 

      (2)名稱：                經費：              （元） 

2.業務費：(以總經費之 40%為限) 

(1)名稱：                經費：              （元） 

      (2)名稱：                經費：              （元） 

 

三三三三、、、、申請人自到職日起獲得補助情形申請人自到職日起獲得補助情形申請人自到職日起獲得補助情形申請人自到職日起獲得補助情形：：：：(請附
b.
相關補助證明，本欄位請詳實填寫，以作

為申請本經費補助之參考)    

◎校外：(含申請人執行各機關計畫，計畫研究成果係歸屬於本校) 

  □補助單位：_______ 補助金額：____________ （元）  

□無任何補助 

◎校內：□院補助款（元）：         □系所補助款（元）：           

□其他單位：             補助款（元）：                   

  

四四四四、、、、申請補助儀器之申請補助儀器之申請補助儀器之申請補助儀器之
c
精簡計畫書精簡計畫書精簡計畫書精簡計畫書（（（（

c
請另紙打字，計畫晝內容詳見辦法第四條））））    

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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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系系系系、、、、所主任所主任所主任所主任（請填寫具體意見）： 

六六六六、院長院長院長院長（（（（中心主任中心主任中心主任中心主任、、、、部主任部主任部主任部主任））））（請填寫具體意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本經費每年申請收件截止日期為 3 月 1 日、9 月 1 日，逾時恕不受理，前述日期係以送達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為準。 

二、若獲本經費補助，請購及核銷作業請依本校總務處及會計室之相關辦理。設備費應於 10

月 31 日前提出請購，經常費應於 12 月 15 日前提出請購，所有經費核銷單據應於 12 月

25 日提出，前述日期係以送逹會計室為準；若逾期請購，本處有權收回該筆預算。 

三、請打勾確認下列文件已檢附： 

□ a.三張估價單 

□ b.相關補助證明  

□ c.精簡計畫書（詳見辦法第四條）  

□ d.國科會格式之個人資料表 

四、本表經單位主管核示後，請逕送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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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擬訂定「本校國內跨學術單位合作辦法」，請 討論。  

說  明：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國內跨學術單位合作辦法」(草案)。 

辦    法：臨時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臨時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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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國內跨學術單位合作辦法國立中興大學國內跨學術單位合作辦法國立中興大學國內跨學術單位合作辦法國立中興大學國內跨學術單位合作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一條   為推展國內各相關學術單位與本校各教學及研究單位建立長期合作管

道，以嘉惠本校及合作之學術單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跨學術單位合作推展可進行各項對提升本校、相關產業、或整體社會有益

之合作項目，包括校際交流、人才及學術合作交流、借調人員、研究計畫

與成果推廣、技術與意見交流或其他合作項目。 

第三條 各中心及教學研究單位得根據本辦法組成專責委員會，並邀集合作單位進

行各相關專業領域之合作計畫推展。其程序如下： 

一、撰寫規劃書提交研究發展處備查。 

二、規劃書內容應包含該跨學術單位合作之名稱、組織架構、專業領域

擬進行之合作項目及方式（含雙方之權利義務）及預期成效等。 

三、議定各項合作項目及權利義務關係後，由雙方學術單位簽訂合約。 

四、進行各項合作計畫項目。 

第四條 跨學術單位合作之運作及合作項目之推展執行，由學校編列專案經費支

應，並在符合本校各支用辦法及會計規定下運用。 

第五條 合作過程中產生的其他各項收入，如研究計畫、研討會議、技術服務、智

慧財產之授權與移轉，及權益分配問題以出資比例為原則，應依本校各相

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研發會議通過後施行，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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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擬訂定本校「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及「競爭型計畫審議曁考核委員會設置

要點」，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協助本校各單位推動教學卓越與研究發展，提升行政效率達到登上頂尖、

邁向國際一流大學整體目標，擬訂定本校「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及「競爭

型計畫審議曁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檢附「本校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草案)、「本校競爭型計畫審議曁考核委

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一、二）。 

    三、本校重點學術發展計畫申請補助辦法及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

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三、四）與上開辦法競合，故擬以廢止。 

辦    法：臨時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臨時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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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國立中興大學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國立中興大學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國立中興大學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目標：  

（一）引導本校發展重點研究領域，提升教學能量與推廣服務，推動組織改造，使資源

作有效率之運用。 

（二）透過競爭型計畫補助，改善本校各單位基礎建設，朝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中心

邁進。 

   

二、經費來源：  

    由學校編列專項經費支應。  

   

三、實施方式：  

（一）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  

      1. 成立「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協助擬定競爭型計

畫之政策方向。  

2. 本會之行政作業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支援。  

3. 本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二）計畫類別：  

本計畫補助以提升本校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發展為目的，申請計畫以符合下列

各目為原則：  

1. 配合國家科學產業政策及提昇本校研究競爭力之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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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發展已具相當之基礎，並有達到國際一流學術水準潛力之領域。  

3. 以提昇教學研究為目的之跨系（院）圖書、軟體、儀器設備等共同使用中心

之設立。  

4. 系所調整、組織改造及提升行政效率措施。 

（三）補助範圍及額度：  

1. 每案每年申請補助之總額度以不超過一千萬元為原則。  

2. 申請補助之計畫應分年編列經費需求，以不超過三年期程為原則。申請計畫

應列經費需求及來源，包括可能取得之校外單位及本校各院系配合經費及擬

向本計畫申請補助之經費。  

3. 本計畫補助之經費，包括教學研究所需之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空間改善

（不含興建建築費）。  

4. 計畫經費以逐年審定為原則。通過審核之多年期計畫之第二、三年經費得視

該年度之預算額度與執行成效，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調整之。  

5. 除行政單位外，各教學研究單位（系或院）需提出至少 20％之配合款。 

   

（四）申請及審核程序：  

1. 申請資格  

      （1）本校各院或院際間組成之跨領域研究群。  

      （2）各教學、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可獨立或共同提出申請。  

2. 各院所提申請案以三件為限。  

3. 申請案之審查及補助額度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於研究發展處網站。  

 

（五）審核原則：  



12 

1. 以提升全校性發展計畫為優先。 

2. 申請單位所提計畫之學術（含教學、研究及業務）領域以往之績效。  

3. 該計劃與該單位發展目標所設定之發展重點特色之配合程度、組織運作與行

政效率之提升，及對本校學術發展願景的一致性。 

4. 申請單位所能提供之人力及行政支援（含師資、研究及行政資源、圖書、儀

器設備等），以建構完整之教學、研究或推廣服務環境。  

5. 申請單位整體計畫團隊之素質與競爭力。  

6. 計畫主持人之學術地位或領導能力。  

7. 所申購資源項目之共同使用性。  

8. 各單位所提計畫如屬追求學術卓越領域須送校外審查，作為審議考核委員會

複審參考。 

（六）執行管考：  

1. 申請單位送審之計畫內容應提列預期完成之具體績效目標。  

2. 各計畫主持人每年應向審議暨考核委員會進行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含論文發

表、專利、語文著作、技術授權、業務績效等，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依執行成

果報告作為後續年度經費補助之參考。  

3. 申請單位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公開執行成果。  

4. 申請單位申購項目，經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認定具共同使用性者，應納入本校

統一管理系統。  

   

四、計畫補助之申請每年乙次，標餘款由研發處優先收回，再列入本專項經費補助款內。  

   

五、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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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 本校為審核競爭型計畫之申請，特訂定「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設置要點。  

二、 本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校長聘請相關學術領域或校務發展學者專家擔

任之；校長為召集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至三年，期滿得經校長同意續

聘之。  

三、 委員之職責為  

（一） 審定計畫之補助。  

（二） 協助計畫執行之管考。  

四、 本會每年進行新申請計畫審查及執行中計畫績效考評，會議須經二分之一（含）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會議召開時得邀請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列席。  

五、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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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重點學術發展計畫申請補助辦法國立中興大學重點學術發展計畫申請補助辦法國立中興大學重點學術發展計畫申請補助辦法國立中興大學重點學術發展計畫申請補助辦法  

  90 年 03 月 20 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訂定  91 年 05 月 24 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4 年 03 月 25 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標：  

（一）透過重點補助，改善本校學術發展之「基礎建設」，以追求學術卓越。  

（二）引導本校發展重點方向，將資源做更有效率之運用。  

   

二、經費來源：  

    由學校編列專案經費支應。  

   

三、實施方式：  

（一）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  

1. 成立「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協

助本校推動重點之學術發展。  

2. 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之行政作業由本校研究發展處支援。  

3. 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二）計畫類別：  

本計畫補助以提升本校學術(含教學及研究)水準為目的，申請計畫以符合下列各點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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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國家科學產業政策及提昇本校研究競爭力的重點領域。  

2. 本校發展已具相當之基礎，並有達到國際一流學術水準潛力之領域。  

3. 以提昇教學研究為目的之跨系（院）圖書、軟體、儀器設備等共同使用中心之設

立。  

（三）補助範圍及額度：  

1. 每案每年申請補助之總額度以不超過一千五百萬元為原則。  

2. 申請補助之計畫應分年編列經費需求，以不超過三年期程為原則。申請計畫應列

經費需求及來源，包括可能取得之校外單位及本校各院系配合經費及擬向本計畫

申請補助之經費。  

3. 本計畫補助之經費，包括教學研究所需之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空間改善（不

含興建建築費）。  

4. 計畫經費以逐年審定為原則。通過審核之多年期計畫之第二、三年經費得視該年

度之預算額度與執行成效，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調整之。  

   

（四）申請及審核程序：  

1. 申請資格  

     （1）本校專任教師組成之研究群。  

     （2）各教學研究單位，可獨立或共同提出申請。  

2. 申請案由各院級單位列舉推薦順序後統一送出。  

3. 申請案之審查及補助額度均須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決定。  

4. 審查結果經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作最後之確定，並公佈於研究發展處網站。  

（五）審核原則：  

申請人（單位）提報計畫申請本項補助，參照以下條件審核：  

1. 相關申請人（單位）在所提計畫之學術（含教學及研究）領域以往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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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計劃與該單位發展計劃所設定之發展重點特色之配合程度，及對本校發展之重

點學術領域之整合能力。 

3. 申請人（單位）所能提供之人力及行政支援（含師資、研究及行政資源、圖書、

儀器設備等），以建構完整之教學研究環境。  

4. 申請人（單位）整體計畫研究團隊之素質。  

5. 計畫主持人之學術地位和領導能力。  

6. 所申購項目之共同使用性。  

（六）執行管考：  

1. 申請人（單位）送審之計畫內容應提列預期完成之具體績效目標。  

2. 由各計畫主持人（單位）每年向審議暨考核委員會進行計畫執行成效報告，含論

文發表、專利、語文著作、技術授權等，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依執行成效報告作為

後續年度經費補助之參考。  

3. 申請人（單位）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公開研究成果。  

4. 申請人申購項目，經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認定具共同使用性者，應納入本校統一管

理系統。  

   

四、計畫補助之申請每年乙次，標餘款由研發處優先收回，再列入本專案經費補助款內。  

   

五、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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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90 年 03 月 20 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訂定  91 年 05 月 24 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4 年 03 月 25 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校為審核重點學術發展計畫之申請，特訂定「重點學術發展計畫審議暨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要點。  

二、 本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校長聘請各相關學術領域學者專家擔任之，校外

委員應占半數以上；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至三年，

期滿得經校長同意續聘之。  

三、 委員之職責為  

（一） 審定計畫之補助。  

（二） 協助計畫執行之管考。  

四、 本會每年進行新申請計畫審查及執行中計畫績效考評，會議須經二分之一（含）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會議召開時得邀請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列席。  

五、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 時。 


